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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招生重要日程表 

日  期  項     目 

109.03.31 
1.甄選委員會公告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篩選結果。 
2.本校寄發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109.04.01～04.09 

考生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用（請詳閱本須知「報名、繳費、

上傳審查資料作業流程」）。繳交報名費方式： 
（1）到第一銀行櫃檯繳費：截止時間 4 月 9 日 15:30。 
（2）利用 ATM 繳費：截止時間 4 月 9 日晚上 11:59。 

109.04.02～04.09 

考生上傳審查資料：上傳網址：https://www.cac.edu.tw，請

選擇「個人申請」，進入「審查資料上傳」後，點選「第二

階段審查資料上傳系統」選項，進行上傳作業並完成確認。

上傳期限：4 月 2 日至 4 月 9 日，每天 9:00～21:00。 

109.04.21～04.26 
辦理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學系甄試日期請詳見「參、

各招生學系（組、學程）面試（筆試）日期及注意事項」。 

109.05.01 
1.本校公告甄試錄取名單。 
2.本校寄發甄選總成績單。 

109.05.05 
本校甄試總成績複查截止。成績複查以傳真方式申請。 
（傳真號碼:04-22857329） 

109.05.14～05.15 
每天 9:00~21:00 

錄取生上網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 
（網址：https://www.cac.edu.tw） 

109.05.21 甄選委員會公告統一分發結果並函告各大學。 

109.05.22 
中午 12:00 前 

甄選委員會統一分發結果複查截止。 

109.05.25 
獲統一分發至本校之錄取生向本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截

止（中華郵政郵戳為憑）。 

109.06.02 
本校公告最後確定就讀之錄取名單。 
（網址：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www.caac.ccu.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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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報名、繳費、上傳審查資料作業流程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https://mewtwo.nchu.edu.tw/enroll/cac_login 
 
 
 
 

 

考生須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與「上傳審查資料」，方為完成報名。 

※繳費期限：109 年 4 月 1 日 9:00 起至 4 月 9 日止。 

上網登入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recruit.nchu.edu.tw），點選「學士班入學招生」「大學個

人申請」「第二階段報名」，列印報名費繳費單，在繳費期限內利用 ATM 或到第一銀行櫃

檯繳交報名費。 

※審查資料上傳時間：109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9 日，每日上午 9:00 起至下午 9:00 止。 

至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上傳並確認審查資料。 

進入招生資訊網頁點選「學士班入學招生」

「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報名」 

輸入帳號(身分證字號)、密碼 
【登入】系統 

1.帳號：考生身分證字號(第一碼為大寫) 
2.密碼：身分證字號後 4 碼加考生生日

月日 4 碼。 
例如：身分證字號為 A123456789，生日

為 90 年 01 月 01 日，密碼即為 67890101 

【列印報名繳費單】 
不同系組繳款帳號不同，請分開繳費 

1.低收入戶考生免繳報名費。 
2.中低收入戶考生，繳費單上金額已減

免 60%。(特殊境遇考生請先繳交全額

報名費，並郵寄資格認定證明文件至

本校招生暨資訊組審查，通過者再行

辦理退費) 
【繳費】 

詳本須知第 4 頁「繳費方式」 

登入報名系統查看繳費狀態 
是否顯示【已繳費】 

上傳與繳交審查資料 
上傳後請務必完成【確認】動作 

完成報名 

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網址
https://www.cac.edu.tw 
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不得修改，考生務

必審慎檢視後再行【確認】。 

否
，
繳
費
未
成
功 

https://mewtwo.nchu.edu.tw/enroll/cac_login
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s://www.c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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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考生須知總則 

壹、報名、繳費注意事項： 

 ※考生完成「繳費」及「上傳審查資料」二項作業，即完成報名手續。任一項目未完成，視

為未完成報名。 

一、 列印繳費單：考生於期限內自行上網登入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recruit.nchu.edu.tw），

點選「學士班入學招生」「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報名」，列印報名費繳費單。

每位考生繳款帳號不同，且每報名 1 個系組，會有 1 組繳款帳號，請分開繳費。帳號為

身分證字號(第一碼為大寫)，密碼為身分證後 4 碼加上生日月日 4 碼，共 8 碼。 

二、 繳費期限： 109 年 4 月 1 日 9:00 起至 4 月 9 日止。 

(1)利用 ATM 繳費：繳費時間至 4 月 9 日晚上 23:59。 

(2)持繳費單到第一銀行櫃檯繳費：繳費時間至 4 月 9 日下午 15:30。 

三、繳費方式： 

(一)自動櫃員機(ATM)繳費或跨行轉帳繳款：  

1.使用第一銀行 ATM 繳款步驟(持一銀金融卡使用一銀 ATM 轉帳，免收手續

費)： 

插入金融卡輸入密碼選擇【繳費】輸入行庫代號【007】輸入繳款帳號

(共 16 碼)輸入繳款金額確認完成繳費列印交易明細表備查。  

2.使用其他金融機構具跨行轉帳功能 ATM 繳款步驟(手續費自付)：  

插入金融卡輸入密碼選擇【其他服務】選擇【跨行轉帳】(郵局則另再選

擇【非約定帳戶】) 輸入銀行代號【007】輸入繳款帳號(共 16 碼)輸入轉

帳金額確認完成繳費列印交易明細表備查。 

(二)持繳費單至第一銀行各地分行櫃檯繳費款(免收手續費)：  

第一銀行各地分行服務據點查詢網址為： 

https://www.firstbank.com.tw/servlet/fbweb/ServiceLocation 

(三)繳費注意事項： 

1.繳費查詢：利用 ATM 轉帳繳交報名費者，於繳費後可登入考生資訊系統查詢個人

繳費狀況。請考生繳交報名費後，務必查詢個人繳費狀態。報名最後一天，ATM

繳費至當日晚上 23:59 截止。 

2.如利用 ATM 繳費，繳費後應再確認 ATM 交易明細表上帳戶餘額是否有扣款、有

無交易金額、有無扣手續費(除非是本行轉帳)，並查看 ATM 交易明細表上的訊息

代號是否為交易正常，並保留交易明細表備查。 

3.繳費時如銀行代碼與繳款帳號均輸入無誤但仍繳款失敗時，請向開戶銀行確認所

持有之金融卡是否具有轉帳功能。非報名考生本人之金融卡亦可繳費。ATM 繳費

手續費由考生負擔。帳號輸入錯誤或 ATM 繳費未成功者均無法受理報名，如因此

延誤報名，由考生自負責任。 

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s://www.firstbank.com.tw/servlet/fbweb/Servic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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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生於繳費期限內，在操作自動提款機(ATM)過程中，如發生銀行作業錯誤且不

可歸責於考生而造成繳費失敗者，應至遲於報名截止日次日 17:00 前，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聯繫本校招生暨資訊組，逾期概不受理。 

(四)甄試費： 

1.一般生：各學系甄試費繳交金額詳見「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各學系資訊」【附表

一】。 

2.低收入戶考生：依甄選委員會提供之資料如為低收入戶考生，指定項目甄試費用

予以全免優待。繳費單上金額為 0 元，不需繳交。 

3.中低收入戶考生：依甄選委員會提供之資料如為中低收入戶考生，指定項目甄試

費予以減免 60%。繳費單上所呈現金額為減免後之金額，請繳交減免後之甄試費。 

4.特殊境遇家庭考生：係指持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核發之資格認定公

文，指定項目甄試費予以減免 60%。繳費單上所呈現金額為全額，請先繳交全額

甄試費，待審核通過後，將以電話通知考生辦理退費。 

請於繳費期限內(4 月 9 日前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郵寄相關證明正本，

並註明聯絡方式及考生姓名以便審核。來信請寄「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國立中興大學招生暨資訊組收」，信封並註明「個人申請審核文件」，未於期限內

繳交符合規定證明者不予優待。 

5.未經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登錄有案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考生，請於繳費期限內

(4 月 9 日前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授權之鄉、鎮、

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證明文件如未含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者，應加附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郵寄至「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國立中興大學招生暨資訊組收」，審核通過後，給予前

述說明之優惠，已繳交之報名費可辦理退費。若因故於期限內繳交證明有困難者，

請於繳費期限內速與本校招生暨資訊組連絡。 

(五)退費：已繳費但未於上傳審查資料時間內完成審查資料上傳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

請依【附表二】辦理。 

(六)繳費期間、上傳審查資料期間（例假日除外）若遇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8:00～

17:00）電洽招生暨資訊組。 

貮、上傳審查資料注意事項：  
一、各招生學系(組、學程)規定應上傳之審查資料：請參閱「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

生簡章」(第 60～76 頁)內容，並請考生於 4 月 9 日 21:00 前內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並確認。 

二、持境外學歷報考：須於4月9日前(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寄送下列證件影本

至報考學系(組、學程)。郵寄地址：402臺中市南區興大路145號○○○學系收。信封請註

明「個人申請-境外學歷文件」。 

應繳文件如下： 

(一)以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學歷報考者，應繳交學歷(力)證件影本(請詳閱109學年度大學

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第10頁)及「國立中興大學109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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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學歷切結書」【附表三】。 

(二)以大陸學歷報考者，應繳交學歷(力)證件影本(請詳閱109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

生簡章第9~10頁)及「國立中興大學109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持大陸學歷切結

書」【附表四】。 

三、審查資料準備方向，可至各招生學系網站下載「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做

為準備參考；個人資料表格式亦請至各學系網頁下載。學系網址詳第10~28頁，拾壹、各

招生學系（組、學程）面試（筆試）日期及注意事項。 

四、未依規定辦理上傳審查資料致影響個人「審查資料」項目之評閱成績者，概由考生自行

負責，且不得提出撤銷報名申請。 

五、上傳及確認網址：甄選委員會網站(https://www.cac.edu.tw)選擇「個人申請」，進入「審查

資料上傳」後，點選「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系統」選項，進行上傳作業並完成「確認」

動作。 

參、各招生學系(組、學程)甄試日期及注意事項： 
一、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身分證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或駕照、護照、居留證、或附有相片

之健保 IC 卡）及甄試通知單，於招生學系（組、學程）規定之甄試時間準時應試。 

二、網路列印甄試通知單：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recruit.nchu.edu.tw/，點選「大學個人申

請」「第二階段報名」。帳號為身分證字號(第一碼為大寫)，密碼為身分證後 4 碼加上

生日月日 4 碼，共 8 碼。 

三、指定項目有面試或筆試之系(組、學程)，將於 4 月 17 日上午 10:00 起於各學系網站公告

面試名單及注意事項。考生參加本項甄試應遵守本校「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

法」，相關規定請參閱【附錄一】。 

四、本校各招生學系(組、學程)面試(筆試)日期，詳載於「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各學系資訊」

【附表一】；各學系指定項目甄試注意事項、面試彈性調整措施，請參考本校「大學個人

申 請 入 學 第 二 階 段 指 定 項 目 甄 試 考 生 須 知 」 第 10~28 頁 ， 下 載 網 址 ：

http://recruit.nchu.edu.tw/ 。如需調整面試時間及場次，依規定向各學系提出申請。 

五、本校 3 月 30 日~4 月 1 日為本校運動會及校慶補假，4 月 2 日至 4 月 5 日為兒童節、清明

節等連續假期。考生若需聯繫各招生學系，請詳閱本須知第 10~28 頁各系說明，並依各

學系說明內容辦理。 

六、本校行銷學系今年度參與教育部離島地區視訊面試試辦計畫，符合報考資格考生如有意

願參加視訊面試，請於 4 月 1 日至 4 月 9 日向行銷學系系辦公室聯繫並提出申請。因 4

月 1 至 4 月 5 日，適逢本校校慶補假及清明節連續假期，請以 e-mail 

(mkting@dragon.nchu.edu.tw 或 nchumkting@gmail.com )聯繫提出申請，並於 4 月 6

日至 4 月 9 日上班時間以電話向本系系辦公室確認。視訊面試之面試標準及時間長短皆

與實地面試考生一致。 

七、面試(筆試)當天考生車輛進出校園須知：4 月 21 日至 25 日分別有不同學系舉行面試(筆

試)，考生家長車輛進出皆需出示甄試通知單，以利免收停車費進入校園。考生之甄試通

知單務請妥善保管，家長若於考生面試(筆試)時需進出校園，請自行影印一份隨車放置車

https://www.cac.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college-exam/CAAC/index-CAAC.aspx?examc=L
mailto:mkting@dragon.nchu.edu.tw
mailto:nchumkt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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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上以利辨識。 

肆、錄取原則：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將於放榜前訂定各學系（組、學程）之最低錄取標準，考生總成績達最

低錄取標準以上，在招生名額以內者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考生成績未達最低錄取

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正取生錄取不足額時，不列備取生。個人申請招生之缺

額將回流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管道。 

二、考生甄試成績中如有任一科為零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未達各學系（組、學程）所訂

之檢定標準者，不予錄取。 

三、錄取生（含正取生、備取生）須依「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規定，向

甄選委員會（https://www.cac.edu.tw）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統一分發後，始取得入學

資格。 

四、其餘未竟事宜，依甄選委員會及本校相關招生規定辦理。 

伍、放榜： 
一、放榜日期：109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 

二、查詢方式：公佈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網址為：http://recruit.nchu.edu.tw/ 放榜時公告正取

生及備取生之學測應試號碼、姓名全名，興翼 A 至 F 組僅公告學測應試號碼。 

三、成績單寄發：甄選總成績單訂於 109 年 5 月 1 日下午以「限時專送」方式寄發。 

陸、成績複查辦法： 
一、申請期限：109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前，以傳真申請。 

二、請填寫「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申請書暨回覆表」【附表五】各項資料，連同

甄選總成績單以傳真方式(04-22857329)於複查申請期限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

請。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04-22840216）確認傳真是否成功。 

三、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筆試僅就該科成績是否登錄錯誤、加總錯誤、漏閱答案等情

形為範圍，不得提出重閱或重審，亦不得要求檢視。經複查成績若因分數增減致錄取結

果有所異動者，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柒、統一分發： 
一、錄取本校之考生(含正取生、備取生)，均應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接

受統一分發，始取得入學資格。本校於甄選委員會公告分發結果後一週內寄發分發通知

單。 

二、登記就讀志願序時間：109 年 5 月 14 日至 5 月 15 日，每日 9:00～21:00 止。甄選委員

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其他統一分發相關規定，請詳閱「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

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第 13～15 頁。 

三、獲分發至本校之錄取生不另辦理報到，最後確定就讀之錄取名單將於 6 月 2 日前在本校

招生資訊網公布（網址：http://recruit.nchu.edu.tw/），請考生務必上網查閱名單並核對確

認，如有疑義請與本校招生暨資訊組聯繫 04-22840216。 
  

https://www.cac.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s://www.cac.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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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放棄入學資格申請： 
一、放棄入學資格申請日期：109 年 5 月 25 日前(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以

限時掛號郵寄辦理。 

二、獲分發之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應由本人親自填妥「獲統一分發之錄取生放棄入學

資格聲明書」【附表六】並經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後，於限期內以「限時掛

號」郵寄至【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國立中興大學招生暨資訊組】，否則不得參

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

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聲明放棄

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考生於郵寄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後，請與本校招生暨資訊組聯繫(電話 04-22840216)確

認是否寄達。 

三、逾上述放棄截止日，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仍應以上述書面聲明書向本校聲明

放棄入學資格，惟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

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

記分發入學招生」。另得否報名參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悉依該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

定辦理。 

四、本校收到聲明書後將於聲明書上蓋章，第一聯由本校存查，第二聯以掛號方式寄還考生。 

五、獲分發之錄取生如在甄選委員會公告分發結果之前，已先向其他學制入學管道登記報到

（例如四技二專），只要未向本校辦理放棄，本校仍保留考生入學資格，請考生依個人

志趣審慎選擇。惟考生確認選擇後，不論是否已逾放棄截止日，仍應盡速向欲放棄之學

校辦理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玖、便利考生應試措施： 
一、本校為鼓勵經濟不利考生努力向學，部分學系(組、學程)於招生名額內提供若干名額優先

錄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考生，適用學系(組、學程)及條件，請詳閱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第 60～76 頁內容。唯已具有原住民外加名額

或離島外加名額優待之低收、中低收及特殊境遇家庭考生不再適用。 

二、經濟不利考生均補助考生本人參加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筆試或面試往返交通費（搭乘

高鐵須檢附票根證明），遠地（宜蘭、花蓮、台東、屏東、離島）之經濟不利考生，本校

協助安排免費住宿或補助部分住宿費，相關說明請參閱本校招生資訊網，點選「大學個

人申請」 扶弱助學措施。 

三、身心障礙需特別協助者，請務必於繳費期限截止前依本須知「身心障礙或因其他特殊情

形考生考場服務申請表」【附表七】辦理；突發傷病考生需特別協助者，除依上表辦理外，

請盡速聯繫本校招生暨資訊組（連絡電話：04-22840216；傳真電話：04-22857329）。 

四、本校於 4 月 23 日(四)、4 月 24 日(五)提供往返高鐵台中站與本校間之免費接駁專車，請

多加利用，發車時間表及注意事項請參閱【附表八】。如需搭乘請上網登記，本接駁車因

座位有限，人數額滿為止(依上網完成登錄時間)。考生如欲搭乘本校接駁車者，請於 109

年 4月 10日 09:00至 4月 20日 17:00前至本校招生資訊網(網址：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college-exam/CAAC/NewsDetail-CAAC.aspx?categoryc=1&examc=L&postid=L00003
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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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登記。本接駁車係屬免費服務性質，座位、班次及時間均有限制，請考生與家長自

行考量時間規劃是否適用。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校註冊組將於 8 月中旬寄發新生入學須知，其內並載明新生報到驗證時間、地點及所

需準備證件等，屆時請留意接收信件，如未收到，請上「註冊組網頁」/「新生專區」/

「學士班」下載(http://www.oaa.nchu.edu.tw/zh-tw/rs-freshman)。 

二、本校學雜費繳費方式為自行上網列印繳費，相關資訊均於新生入學須知中詳細說明。 

三、關於本校學雜費及學分費繳費標準，請查詢本校教務處網頁：http://oaa.nchu.edu.tw/zh-

tw/dean-download/download-list.223；有關獎助學金種類、獎助學金申請方式及就學貸款

事宜，請查詢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連

絡電話：04-22871084。 

四、錄取考生，如經本校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偽造、假借、塗改等

情事，即取消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開除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若

於本校畢業始發覺者，除勒令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五、考生對於本校招生試務或於考試過程中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申訴事件，應依據本校相關

辦法規定辦理，並於該情事發生之日起 10 日內，向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具名申訴書(以

掛號信函為之，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其他方式均不受理。 

六、凡報名本甄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提供考生報名資料（含考生基本資料、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及考生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上傳至甄選委員會之書面審查

資料）作為本校招生試務、公告錄取名單、報到後轉入本校學籍系統及進行本校相關統

計分析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考生如不同意，請於甄試

前先行告知本校招生暨資訊組。 

七、如有註冊入學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校註冊組：04-22840212；學雜費繳費問題請洽出納

組：04-22873952；有關新生住宿問題請洽住宿輔導組：04-22840552；有關指定項目甄

試相關問題請洽招生暨資訊組：04-22840216。 

八、歡迎至本校招生資訊網「交通資訊」查詢詳細交通及住宿資訊。網址：

http://recruit.nchu.edu.tw/grade-exam/TrafficToNCHU.aspx 

九、本校學系(組、學程)設置多項獎助學金提供學士班學生申請，詳細資訊請參考【附錄

二】。 

十、本須知若有未竟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http://www.oaa.nchu.edu.tw/zh-tw/rs-freshman
http://oaa.nchu.edu.tw/zh-tw/dean-download/download-list.223
http://oaa.nchu.edu.tw/zh-tw/dean-download/download-list.223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
tel:04-22871084
http://recruit.nchu.edu.tw/grade-exam/TrafficToNCHU.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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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各招生學系（組、學程）面試（筆試）日期及注意事項： 

 

 

招生學系 中國文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9:20～9:40；報到地點：人文大樓 4 樓 410、411 教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時間：10:10～11:40；考試科目：國文能力測驗。 
三、注意事項：（一）請勿用鉛筆作答。 

（二）禁止攜帶任何通訊器材進入考場。 
（三）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及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四）詳細資訊於 4 月17 日10：00 起公布於本系網頁。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本系採筆試，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或調整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17 轉 882 徐助教 傳真 04-22861713 

網  址 http://chinese.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人文大樓 8 樓 808 室 

招生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9:40；報到地點：人文大樓 3 樓 311-1 教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時間：10:10～11:30(80 分鐘)。 
    考試科目：英文讀寫能力。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個人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筆試。 
（二）請勿攜帶任何電子通訊設備進入教室。 
（三）詳細資訊於 4 月17 日10：00 起公布於本系網頁。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本系採筆試，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或調整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21 轉 777 陳助教 傳真 04-22852903 

網  址 http://dfll.nchu.edu.tw/dfll/ 系所辦公室位置 人文大樓 4 樓 419 室 

http://chinese.nchu.edu.tw/
http://dfll.nchu.edu.tw/df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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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歷史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3（星期四）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8:30 起開始報到。報到地點：人文大樓 6 樓 610 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9:00 開始依序面試，16:3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及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二）詳細資料將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公告於本系網站。敬請注意！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請於 4 月 13 日至 4 月 15 日 9:00~17:00 電話連

絡異動。考生面試時間公告後將不再受理更換，事關考生權益請自行特別注

意。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24 轉 553 詹小姐 傳真 04-22878064 

網  址 http://www.history.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人文大樓 5 樓 504 室 

 
 
 

招生學系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星期五）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8：30 起開始報到；報到地點：人文大樓 3 樓 315 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9 : 00 開始依序面試，16 : 3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及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二）詳細資料將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公告於本系網站。敬請注意！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請於 4 月 13 日至 4 月 15 日 9:00~17:00 電話連

絡異動。考生面試時間公告後將不再受理更換，事關考生權益請自行特別注

意。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671 轉 12 黃小姐 傳真 04-22875571 

網  址 www.creativity.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人文大樓 3 樓 315 室 

 
 

http://www.history.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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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甄試日期 本系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 面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591 轉 631 
04-22871014 

吳小姐 傳真 04-22856015 

網  址 http://www.fin.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社管大樓 6 樓 631 室 

 

招生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 

書 面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招生訊息」下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10分鐘；報到地點：社管大樓3樓教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8:30開始依就讀高中所在地區與本校距離

安排面試時間，再依應試號碼順序面試。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身份證件正本參加面試。 
（二）個人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三）面試說明：面試方式採取多位委員共同面試進行，分 A、B 兩試場。 

試場A：系所介紹及團體分組面試。 
試場B：自我介紹上限2分鐘，面試委員自由提問 3分鐘。 

面 試 場 次

調 整 彈 性

措 施 

自4月14日(星期二)起至4月15日(星期三)下午17:00止提供考生調整面試時間，

可調整至上午8:30及下午13:00場次，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4月17日考生面

試時間公告後，將不再受理調整。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571 轉 630 邱助教 傳真 04-22858040 

網  址 http://ba.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社管大樓 6 樓 630 室 

 

招生學系 會計學系 甄試日期 本系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 面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系辦

公告」下載。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828 轉 641 黃小姐 傳真 04-22858542 

網  址 http://gia.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社管大樓 6 樓 641 室 

http://www.fin.nchu.edu.tw/index.php
http://ba.nchu.edu.tw/
http://gia.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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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APCS 組) 甄試日期 本系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招生

資訊」下載。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864 轉 643 陳助教 傳真 04-22857173 

網  址 http://mis.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社管大樓 6 樓 643 室 

 
 

招生學系 行銷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

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上午場 9:00 開始進行報到作業；下午場 13:00 起開始進行報到

作業；報到地點：社管大樓 1 樓 104 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上午場預計 9:30 開始依序面試；下午場預計

13:30 開始依序面試。 
三、注意事項： 

（一）考生請於面試時段前 30 分鐘報到。 
（二）面試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三）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四、本系參與教育部離島地區視訊面試試辦計畫，符合報考資格考生如有意願參

加視訊面試，請於 4 月 1 日至 4 月 9 日向本系系辦公室聯繫並提出申請。因

4 月 1 至 4 月 5 日，適逢本校校慶補假及清明節連續假期，請以 e-
mail(mkting@dragon.nchu.edu.tw 或 nchumkting@gmail.com)聯繫提出申

請，並於 4 月 6 日至 4 月 9 日上班時間以電話向本系系辦公室確認。視訊面

試之面試標準及時間長短皆與實地面試考生一致。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自 4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8:00 起至 4 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前提供考生調

整面試時間，請於上班時間來電詢問。面試時段 4 月 17 日公告後不再調整。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92 轉 792 黃小姐 傳真 04-22860993 

網  址 http://marketing.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社管大樓 7 樓 744 室 

 
  

http://mis.nchu.edu.tw/
mailto:nchumkting@gmail.com)%E8%81%AF%E7%B9%AB%E6%8F%90%E5%87%BA%E7%94%B3%E8%AB%8B%EF%BC%8C%E4%B8%A6%E6%96%BC4%E6%9C%886%E6%97%A5%E8%87%B34%E6%9C%889
mailto:nchumkting@gmail.com)%E8%81%AF%E7%B9%AB%E6%8F%90%E5%87%BA%E7%94%B3%E8%AB%8B%EF%BC%8C%E4%B8%A6%E6%96%BC4%E6%9C%886%E6%97%A5%E8%87%B34%E6%9C%889
http://marketing.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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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系所公告」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8:40 起，於個人時段 20 分鐘前報到。 
報到地點：應經一館 2 樓劉道元教授紀念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9:00 開始依應試號碼依序面試。  
三、注意事項：  
    （一）考生請於面試時段前 20 分鐘報到。 
    （二）面試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三）考生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應試。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自 4 月 13 日(星期一)起至 4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7:00 止提供考生調整面試時

間，請於上班時間來電詢問。面試時段 4 月 17 日公告後不再調整。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50 轉 215 洪小姐 傳真 04-22860255 

網  址 http://nchuae.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應經一館 2 樓 
 
 
 

招生學系 法律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一般公告」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08:10 起，於個人時段 20 分鐘前報到；報到地點：社管大樓 7 樓。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說明：預計 8:40 開始依序面試，預計下午 2:00 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甄試時段、地點等事項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學生證（已畢業生免）參加甄試。 
（三）面試方式採團體分組面試，每組考生面試時間總共24分鐘（分A、B二

場次，各12分鐘）。主要評量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反應能力、邏輯

思辨能力等。 
（四）考生可自備個人簡介，限定格式為A4大小紙張，1張內(可正反面書寫)，

14號字，請準備一式4份(簡介不予發還)。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如面試時間與其他校系衝突，需調整面試時間，請於4 月15日前來電申請（請於上班

時間來電）。面試時間 4月17 日公告於本學系網頁後，將不再受理更換面試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880 轉 795 徐小姐 傳真 04-22873370 

網  址 http://law.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社管大樓 7 樓 734 室 

 
  

http://nchuae.nchu.edu.tw/
http://law.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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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化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系所公告」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13:10～13:40 報到；報到地點：化學館 1 樓川堂。。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時間： 
入場時間：13:50~13:55；筆試時間：14:00～15:40；考試科目：化學學科筆試。 
三、注意事項： 

（一）筆試相關注意事項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原子筆應試，禁止攜帶任何通訊器材進入考場。 
（三）不可以使用計算機。 
（四）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不准入場。 
（五）考試開始 60 分鐘後始得離場。 
（六）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及甄試通知單參加甄試。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本系採筆試，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11 轉 478 吳小姐 傳真 04-22862547 

網  址 http://www.nchu.edu.tw/chem 系所辦公室位置 化學系館 1 樓 104 室 

 
 

招 生 學 系 物理學系一般物理組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系所公告/招生資訊」下

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9:20～9:40；報到地點：理學大樓 1 樓入口處。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時間： 
    筆試時間：10:00～11:25；考試科目：物理筆試。 
三、注意事項： 

（一）筆試相關注意事項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禁止攜帶任何通訊器材進入考場，不可以使用計算機。 
（三）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不准入場。 
（四）考試開始 60 分鐘後始得離場。 
（五）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及甄試通知單參加甄試。 

面試場次調

整彈性措施 本系組採筆試，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27 轉 622 陳先生 傳真 04-22862534 

網  址 http://www.phys.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理學大樓 6 樓 609 室 

http://www.nchu.edu.tw/chem
http://www.phys.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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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生 學 系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系所公告/招生資訊」下

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13:20～13:40；報到地點：理學大樓 1 樓入口處。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時間： 
    筆試時間：14:00～15:25；考試科目：物理筆試。 

三、注意事項： 
（一）筆試相關注意事項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禁止攜帶任何通訊器材進入考場，不可以使用計算機。 
（三）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不准入場。 
（四）考試開始 60 分鐘後始得離場。 
（五）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及甄試通知單參加甄試。 

面試場次調

整彈性措施 本系組採筆試，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27 轉 622 陳先生 傳真 04-22862534 

網  址 http://www.phys.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理學大樓 6 樓 609 室 

 

招生學系 
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 面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考試與招生」

下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10:00～10:30 逾時視同放棄。報到及筆試地點：資訊科學大樓教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時間：10:30~11:30。考試科目：數學相關知識。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及原子筆準時參加甄試。 
（二）筆試目的：用以檢測考生對於本系教學研究相關領域之了解、邏輯思考

及分析能力(高中基礎數學)。筆試不可以使用計算機，禁止攜帶任何通

訊器材，且筆試開始 30 分鐘後始得離開考場。 
（三）筆試範圍：高一、高二數學。 
（四）詳細資訊於 4 月17 日 10：00 起公布於本系網頁。 

面 試 場 次

調 整 彈 性

措 施 
本系組採筆試，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24 轉 402 黃助教 傳真 04-22873028 

網  址 http://www.amath.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資訊科學大樓 4 樓 402 室 

http://www.phys.nchu.edu.tw/
http://www.amath.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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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生 學 系 機械工程學系 甄試日期 本系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面審查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下載。 

甄 試 說 明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應變，取消考生說明會4月18日（六），考生說明會資料於4月

17日起請至本系網站下載http://www.me.nchu.edu.tw/。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33 轉 325 劉助教 傳真 04-22877170 

網  址 http://www.me.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機械系館 3 樓 302 室 

招 生 學 系 土木工程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14:00～14:20。報到地點：土木環工大樓地下室第一會議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時間：

    筆試時間：14:20～16:00。考試科目：土木相關知識。 
考試地點：土木環工大樓二樓 203 及 205 室。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及原子筆準時參加甄試。

（二）筆試目的：用以檢測考生對於本系教學研究相關領域之了解，並鑑別考

生對土木領域之興趣與熱忱。考生報到後由系主任介紹本系現況及未

來發展，並分批觀摩重點實驗室操作，隨後進行即席筆試測驗，筆試不

可以使用計算機，禁止攜帶任何通訊器材，且筆試開始 30 分鐘後始得

離開考場。

（三）詳細資訊於 4 月17 日10：00 起公布於本系網頁。 

面試場次調

整彈性措施
本系採筆試，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37#242 江助教 傳真 04-22862857 

網  址 http://www.ce.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土木環工大樓 3 樓 331 室 

http://www.me.nchu.edu.tw/
http://www.ce.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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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環境工程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25 日（星期五~六）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請依本系自訂表格「個人申請書」填寫），請

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於分配時段 15 分鐘前報到。報到地點：土木環工大樓 4 樓。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上午開始，請於規定時間至本系網站查詢。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甄試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不再另行通知。 
（二）請攜帶甄試通知單、身分證件正本、學生證（已畢業生免）參加甄試。 
（三）每位考生面試時間約 10 分鐘，面試內容主要為：自我介紹、基本學科

常識、即席問答。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同時報考其他學系需調整面試時間者，請於 4 月 16 日（星期四）16:00 前向本系申

請，甄試名單時段一旦公告，將無法變更場次。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41 轉 565 蘇小姐 傳真 04-22859770 

網  址 http://www.ev.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土木環工大樓 5 樓 520 室 

 
 

招生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25 日（星期五~六） 

書面審查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公告事項的「招生入學」下

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請於面試時間前 30分鐘內報到。 
報到地點：化材大樓 1樓 C107系辦公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13：10 開始依應試號碼依序面試。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甄試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不再另行通知。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學生證(已畢業者免)辦理報到，並且準時參加面

試。 
（三）每位考生面試時間約 10~15 分鐘，面試內容主要為：評量學生語言表

達能力、反應思辨能力。 
面 試 場 次

調 整 彈 性

措 施 
考生若因故需調整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5 日下午 3：00 前，來電向本系提出申請。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510 轉 111 顧助教 傳真 04-22854734 

網  址 http://www.che.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化工暨材料大樓 1 樓 C107 室 

http://www.ev.nchu.edu.tw/
http://www.che.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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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書面審查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下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10：30 ～ 11：00。報到地點：化工暨材料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二、指定項目甄試（筆試）時間： 
    筆試時間：11：00 ～ 12：00。考試科目：英文閱讀能力測驗。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身分證正本、學生證(已畢業者免)辦理報到，並準時參加筆試。 
（二）筆試目的：由於英文在科技領域應用廣泛，本系之教學大部份會使用英

文教科書，學生須具備英文閱讀能力。筆試不可以使用計算機，禁止攜

帶任何通訊器材。 
（三）筆試開始 30 分鐘後不得入場，30 分鐘後始得離開考場，其餘考試相關

規定依本校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辦理。 
（四）詳細資訊於 4 月17 日 10：00 起公布於本系網頁。 

面 試 場 次

調 整 彈 性

措 施 
本系採筆試，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500 轉 114 李助教 傳真 04-22857017 

網  址 http://www.mse.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化工暨材料大樓 1 樓 M 108
室 

 

招生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甄試日期 本系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公告事項」/「招生」下載。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51549 轉 415 洪小姐 傳真 04-22851410 

網  址 http://www.ee.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電機大樓 4 樓 406 室 

 

招生學系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APCS 組) 甄試日期 本系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下載。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97 轉 801 陳小姐 傳真 04-22853869 

網  址 http://www.cs.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理學大樓 8 樓 801 室 

http://www.mse.nchu.edu.tw/
http://www.ee.nchu.edu.tw/
http://www.cs.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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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甄試日期 本系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院網站下載。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120 轉 3305 李小姐 傳真 04-22854662 

網  址 http://www.eecs.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電機大樓 3 樓 310 室 

 

招生學系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甄試日期 本系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53930 陳小姐 傳真 04-22879351 

網  址 http://bimewww.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生物產業機電大樓 3 樓

K304 室 

 

招生學系 水土保持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招生公告」

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前 20 分鐘報到。報到地點：水保一館 2 樓水保系辦公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8:30 開始依序面試，16:0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二）個人面試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三）面試主要為評量學生之語言表達能力、反應思辨能力及本系相關知識。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請於 4 月 15 日（星期三）9:00~12:00 或 13:30~16:30
電話連絡異動。4 月 17 日考生面試時間公告後將不再受理更換，事關考生權益請

自行特別注意。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81 轉 206 王小姐 傳真 04-22876851 

網  址 http://swcdis.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水保一館 2 樓 204 室 

 

http://bimewww.nchu.edu.tw/
http://swcdis.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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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前 20 分鐘報到。若逾時且經三次唱名不到者，視為放棄。 
報到地點：食品暨生物科技大樓 1 樓多功能會議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9:00 開始依序面試，17:0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親自辦理報到以便確定身分。 
（二）個人面試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三）面試重點在於評量學生之語言表達能力、反應思辨能力及本系相關知識。 
（四）採多位委員共同面試之方式進行，考生面試成績以各委員所評之分數平均計算。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請於 4 月 15 日(星期三)及 16 日(星期四)9:00-17:00
前電話連絡異動，逾期將不受理異動。4 月 17 日考生面試時間公告於本系網頁後

將不再受理更換，事關考生權益請自行特別注意。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85 轉 2002 蘇小姐 傳真 04-22876211 

網  址 http://foodsci.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食品暨生物科技大樓 2 樓

216 室 
 

招生學系 農藝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法規與表格」/「學生表格」

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間 20 分鐘前；報到地點：作物科學大樓 4 樓農藝學系

辦公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8:30 開始依序面試，17:0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面試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每位考生面試時間為 8~10 分鐘，面試主要評量學生之表達能力、反應

思辨能力、志趣及性向。 
（三）採多位委員共同面試之方式進行，考生之面試成績以各委員所評定之分

數平均計算。 
（四）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請於 4 月 15 日前電話連絡異動。4 月 17 日考生面

試時間公告後將不再受理更換，事關考生權益請自行特別注意。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777 轉 112 蕭小姐 傳真 04-22877054 

網  址 http://agro.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作物科學大樓 4 樓農藝學系

A411 室 
 

http://foodsci.nchu.edu.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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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園藝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招生入學」/「學士班」/

「個人申請」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間 15 分鐘前報到，逾時視同放棄。 
報到地點：作物科學大樓園藝學系 2 樓。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9:00 開始依序面試，17:0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面試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面試內容含性向及表達能力、專業興趣及知識。 
（三）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請於 109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9：00~12：00 電

話連絡異動。考生面試時間於 4 月 17 日公告於本系網頁，公告後將不再受理更換，

事關考生權益請自行特別注意。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40 轉 210 梁小姐 傳真 04-22860574 

網  址 http://hort.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作物科學大樓園藝學系2樓
H201 室 

 

招生學系 森林學系林學組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招生公告」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 10 分鐘。報到地點：森林館 1 樓 V111 視聽教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8:30 開始依序面試，17:0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三）面試佔分比例：性向 30%；森林知識瞭解程度 30%；表達、應對、儀態

表現 40%。 
（四）每位學生面試時間為 8 分鐘，包括考生報告 3 分鐘，委員詢答 5 分鐘，

請各生就自我背景、專長、讀書計畫及生涯規劃等進行口頭報告。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請於 4 月 14 日（星期二）17:00 前電話連絡異動。

4 月 17 日面試時間公告後將不再受理更換，事關考生權益請自行特別注意。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45 轉 112 林小姐 傳真 04-22873628 

網  址 http://for.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森林館 2 樓 212 室 

http://hort.nchu.edu.tw/
http://for.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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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招生公告」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 10 分鐘。報到地點：森林館 2 樓 201 會議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8:30 開始依序面試，17:0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三）面試佔分比例：性向 30%；森林知識瞭解程度 30%；表達、應對、儀態

表現 40%。 
（四）每位學生面試時間為 8 分鐘，包括考生報告 3 分鐘，委員詢答 5 分鐘，

請各生就自我背景、專長、讀書計畫及生涯規劃等進行口頭報告。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請於 4 月 14 日（星期二）17:00 前電話連絡異動。

4 月 17 日面試時間公告後將不再受理更換，事關考生權益請自行特別注意。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45 轉 112 林小姐 傳真 04-22873628 

網  址 http://for.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森林館 2 樓 212 室 

 

招 生 學 系 植物病理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書面審查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公告」下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 10 分鐘；報到地點：農環大樓 5 樓系辦公室(5D05)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8:10開始依序面試。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 
（三）面試為評量學生之語文表達能力、臨場反應、思考研判與答辯能力、生

物、理化等相關知識。 

面試場次調

整彈性措施 

如面試時間與他校時間衝突，須調整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4 日（星期二）12:00
前 e-mail 至 chiali@nchu.edu.tw，致電或傳真至本系。面試時間公告後不予調整面

試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780 轉 323 王小姐 傳真 04-22877585 

網  址 http://www.pp.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農環大樓 5 樓 5D05 室 

http://for.nchu.edu.tw/
http://www.pp.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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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學系 昆蟲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 

書面審查注

意 事 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 生 甄 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 20 分鐘；報到地點：農環大樓 8 樓系辦公室(8C02)。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8:10 開始依序面試。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時段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三）面試為評量學生之語言表達能力、反應思辨能力。 

面試場次調

整彈性措施 考生若因故需調整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4 日下午 3:00 前來電告知本系。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61 轉 524 賴小姐 傳真 04-22875024 

網  址 http://www.entomol.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農環大樓 8 樓 8C02 室 

 

招生學系 動物科學系 甄試日期 109年4月23日（星期四）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報到地點及時程安排：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考生場次、各組面試時段、面試教室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考生須於面試開始前 5 分鐘抵達面試教室。。 
三、注意事項： 

(一)面試方式採取分組面試進行，每組 5 人，一組 25 分鐘。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三)為維護考生權益，考生請務必參加「動科系簡介及面試說明」。 

場次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動科系簡介及面試說明 面試 

A 場次 9:20 4 樓 
407 教室 

9:30 至 9:50 10:00 起 
B 場次 12:50 13:00 至 13:20 13:30 起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本系係依應試號碼依序分組面試，考生若因故需調整時間，請於 4 月 21 日 17：00
前來電告知。惟本系無法保證一定能配合調整時間，敬請見諒。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66 轉 208 吳小姐 傳真 04-22860265 

網  址 http://www.as.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動物科學館 1 樓 1A 室 

http://www.entomol.nchu.edu.tw/
http://www.as.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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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土壤環境科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招生訊息」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前 20 分鐘。報到地點：農環大樓 3 樓 3C04 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8:10 開始依序面試，17:3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三）採多位委員共同面試，考生 2~4 人一組，每組面試時間 10-20 分鐘，面

試重點在於評估學生之語言能力、反應思辨能力及基本知識。 
（四）面試時考生不得攜帶任何資料入場。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考生若因故需調整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5 日 15：00 前電話連絡異動，本系將盡量

配合，逾時將不再受理。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373 轉 3303 鄒小姐 傳真 04-22862043 

網  址 http://soil.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農環大樓 3 樓 3C04 室 

 

招生學系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招生資訊」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 30 分鐘。報到地點：國際農業研究中心大樓5F 544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9:00 開始依序面試，16:0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面試時段請於4 月17日10:00 起至本學程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三）每位學生面試時間為 10 分鐘。採多位委員共同面試之方式進行，考生

之面試成績以各委員所評定之分數平均計算。面試主要為評量學生之語

言表達能力、反應思辨能力以及本學程相關知識。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如面試時間與其他校系衝突，需調整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4 日 17：00 前來電申

請，面試時間若已公告於本學程網頁後，將不再受理更換面試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811 轉 536 張小姐 傳真 04-22851922 

網  址 http://bpbiot.nchu.edu.tw 學程辦公室位置 國際農業研究中心大樓 5 樓

535 室 

 

http://bpbiot.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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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 30 分鐘。報到地點：本學程辦公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9:00 開始依序面試，17:3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面試時段請於4 月17日10:00 起至本學程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三）每位學生面試時間為 10 分鐘。採多位委員共同面試之方式進行，考生之面

試成績以各委員所評定之分數平均計算。 
（四）面試重點在於評估學生個人對景觀與遊憩之認知、興趣、性向及表達能力等。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如面試時間與其他校系衝突，需調整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4 日 17：00 前來電申

請，面試時間若已公告於本學程網頁後，將不再受理更換面試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513#102 林小姐 傳真 04-22859818 

網  址 http://plr.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舊理工大樓 1 樓 WE101 室 

 

招生學系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 20 分鐘。報到地點：本學程辦公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10:00 開始依序面試，17:00 前結束。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時段請於 4月17 日10:00起至本學程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甄試通知單及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三）面試以英語進行。每位學生面試時間為 10~15 分鐘。採多位委員面試之方式

進行，考生之面試成績以各委員所評定之分數平均計算。 
（四）面試重點在於評估學生個人英語表達能力、對國際農業認知與興趣…等。 
（五）國際農業研究中心大樓位於小禮堂對面，請詳閱校區配置圖。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如面試時間與其他校系衝突，需調整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4 日 17：00 前來電申

請，面試時間若已公告於本學程網頁後，將不再受理更換面試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849 分機 660 方小姐 傳真 04-22851922 

網  址 http://web.nchu.edu.tw/~impa 系所辦公室位置 國農大樓 6 樓 633 室 

http://plr.nchu.edu.tw/
http://web.nchu.edu.tw/%7Eimpa/IBP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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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生命科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站「招生資訊/大學部」下載，

並請依格式填寫連同審查資料上傳。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報到時間：個人面試時段前 20 分鐘。報到地點：生科大樓 3 樓系辦公室。 
二、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10:00 開始依序面試。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面試時段請於 4 月17日10:00 起至本學程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甄試通知單及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三）每位學生 3 分鐘自我介紹，每 5 人 1 組，每組 3 位委員，以共同面試之方式

進行，考生之面試成績以各委員所評定之分數平均計算。面試主要為評量學

生之語言表達能力、反應思辨能力、背景動機、邏輯推理及時間掌控等。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如與他校時間衝突，請於 4 月 15 日前至 https://forms.gle/5pgSJ66QCdcR5ynL6 填寫

不適合面試之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416 轉 302 王小姐 傳真 04-22874740 

網  址 http://lifes.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生命科學大樓 3 樓 301 室 

 

招生學系 獸醫學系 甄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本系「書面資料審查重

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一、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預計 9:00 開始依序面試，17:00 前結束。 
二、報到時間：分梯於個人時段前 20 分鐘報到。 
三、報到地點：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大樓 1 樓大廳。 
四、注意事項： 

（一）個人時段請於 4月17 日10:00起至本系網站查詢。 
（二）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準時參加甄試。 
（三）每位考生面試總時間至少 10 分鐘。 

面試場次

調整彈性

措 施 

若面試時間與其他校系衝突，須調整面試時間，請於 4 月 13 日（星期一）17:00 前

來電申請。面試時間公告於本系網頁後，將不再受理更換面試時間。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835 轉 351 陳小姐 傳真 04-22862073 

網  址 http://www.vm.nchu.edu.tw 系所辦公室位置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3 樓 301 室 

 
  

http://lifes.nchu.edu.tw/index_c.asp
http://www.vm.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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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系 

興翼招生 A 組(商學管理) 
興翼招生 B 組(文史法律) 
興翼招生 C 組(化學數學) 
興翼招生 D 組(化材電資暨工程) 
興翼招生 E 組(生物資源暨農業科技) 
興翼招生 F 組(生物科技暨獸醫) 

甄試日期 僅審查資料，無面試或筆試。 

書面審查 
注意事項 

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9 日晚間 9: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

及準備指引」、「個人資料表」格式電子檔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學士班入學」/「大

學個人申請」/「興翼招生」下載。 

考生甄試 
須 知 

注意事項：  
（一）個人資料表含經濟弱勢證明文件、自傳及未來規劃(包括考生家庭概況描

述、成長及求學歷程、遭遇逆境及努力克服之表現、申請動機與未來計畫
等)、其他項目(如得獎證明、語文能力證明、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等)。 

（二）本校將全面性評估考生之所有審查資料予以評分，尤其考生在相對資源不
足情況下之成長歷程、奮發向上特質及強烈學習動機。 

（三）若有需要本校將安排實地訪視或電話訪問考生或推薦師長。 
（四）各組列備取生，但名額不得相互流用。已在本校其他學系(學程)列為正取生

者，不得再錄取興翼組相同學系。 
（五）考生必須於報名該組參加學系中選擇指定數量志願序並填寫於考生個人資

料表中，未填滿指定數量志願序者以未完成報名論。本校將依考生甄選總
成績及志願序錄取分發至各學系。 

（六）興翼組志願學系及招生名額： 
興翼招生 A 組(商學管理)：企業管理學系 2 名、會計學系 1 名、應用經濟

學系 2 名、資訊管理學系 1 名、行銷學系 1
名。 

興翼招生 B 組(文史法律)：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1 名、中國文學系 1
名、歷史學系 1 名、法律學系 1 名。 

興翼招生 C 組(化學數學)：化學系 2 名、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1 名、應

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1 名。 
興翼招生 D 組(化材電資暨工程)：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1 名、電機工程學

系 1 名、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1 名、物理學系

一般物理組 1 名、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1 名、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1 名、水土保持學系 2
名、土木工程學系 2 名、化學工程學系 2 名、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 名。 
興翼招生 E 組(生物資源暨農業科技)：農藝學系 1 名、園藝學系 1 名、森

林系林學組 1 名、森林系木材科學組 1 名、植

物病理學系 1 名、昆蟲學系 1 名、土壤環境科

學系 2 名、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1 名、國

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 名。 
興翼招生 F 組(生物科技暨獸醫)：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2 名、食品暨應

用生物科技學系 2 名、生命科學系 2 名、動物

科學系 1 名、獸醫學系 2 名。 
 

連絡方式 電話 04-22840216 呂組長 傳真 04-22857329 

網  址 http://recruit.nchu.edu.tw/ 辦公室位置 行政大樓 1 樓 

http://recruit.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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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各學系資訊 

附表二：未完成報名退費申請表   

附表三：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學歷切結書 

附表四：持大陸學歷切結書       

附表五：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申請書暨回覆表 

附表六：獲統一分發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附表七：身心障礙或因其他特殊情形考生考場服務申請表 

附表八：本校、高鐵烏日免費接駁車時刻表 

附錄一：國立中興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附錄二：國立中興大學各學院、學系 (學程)學士班獎助學金一覽表 

以上相關附錄及附表，若有需要請上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recruit.nchu.edu.tw/下
載。下載位置：招生資訊網學士班入學招生大學個人申請重要連結第二階

段甄試須知 
 

http://recruit.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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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各學系資訊 

校系 

代碼 
學系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指定項目 

甄試費用 
電話 

003012 中國文學系 109.04.24 1200 04-22840317 轉 882 
003022 外國語文學系 109.04.24 1200 04-22840321 轉 777 
003032 歷史學系 109.04.23 1200 04-22840324 轉 553 
003042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109.04.24 1200 04-22840671 轉 12 
003052 財務金融學系 書面審查 900 04-22840591 轉 631 
003062 企業管理學系 109.04.21 1200 04-22840571 轉 630 
003072 資訊管理學系 書面審查 900 04-22840864 轉 643 
003082 資訊管理學系(APCS 組)  書面審查 900 04-22840864 轉 643 
003092 會計學系 書面審查 900 04-22840828 轉 641 
003102 行銷學系 109.04.22 1200 04-22840392 轉 792 
003112 應用經濟學系 109.04.23 1200 04-22840350 轉 215 
003122 法律學系 109.04.24 1200 04-22840880 轉 795 
003132 化學系 109.04.24 1200 04-22840411 轉 478 
003142 物理學系一般物理組 109.04.24 1200 04-22840427 轉 622 
003152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109.04.24 1200 04-22840427 轉 622 
003162 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109.04.24 1200 04-22840424 轉 402 
003172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109.04.24 1200 04-22840424 轉 402 
003182 機械工程學系  書面審查 900 04-22840433 轉 325 
003192 土木工程學系 109.04.24 1200 04-22840437#242 

003202 環境工程學系 
109.04.24 至

109.04.25 
1200 04-22840441 轉 565 

003212 化學工程學系 
109.04.24 至

109.04.25 
1200 04-22840510 轉 111 

00322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9.04.23 1200 04-22840500 轉 114 
003232 電機工程學系  書面審查 900 04-22851549 轉 415 
003242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書面審查 900 04-22840497 轉 801 
003252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APCS 組) 書面審查 900 04-22840497 轉 801 
003262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書面審查 900 04-22840120 轉 3305 
003272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書面審查 900 04-22853930 
003282 水土保持學系 109.04.23 1200 04-22840381 轉 206 
003292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09.04.23 1200 04-22840385 轉 2002 
003302 農藝學系 109.04.24 1200 04-22840777 轉 112 
003312 園藝學系 109.04.24 1200 04-22840340 轉 210 
003322 森林學系林學組  109.04.25 1200 04-22840345 轉 112 



31 

校系 

代碼 
學系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指定項目 

甄試費用 
電話 

003332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109.04.25 1200 04-22840345 轉 112 
003342 植物病理學系 109.04.23 1200 04-22840780 轉 323 
003352 昆蟲學系  109.04.21 1200 04-22840361 轉 524 
003362 動物科學系 109.04.23 1200 04-22840366 轉 208 
003372 土壤環境科學系  109.04.22 1200 04-22840373 轉 3303 
003382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09.04.25 1200 04-22840811 轉 536 
003392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109.04.24 1200 04-22840513 轉 102 
003402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09.04.25 1200 04-22840849 轉 660 
003412 生命科學系  109.04.23 1200 04-22840416 轉 302 
003422 獸醫學系 109.04.22 1200 04-22840835 轉 351 
003432 興翼招生 A 組(商學管理) 書面審查 300 04-22840216 
003442 興翼招生 B 組(文史法律) 書面審查 300 04-22840216 
003452 興翼招生 C 組(化學數學) 書面審查 300 04-22840216 
003462 興翼招生 D 組(化材電資暨工程) 書面審查 300 04-22840216 

003472 
興翼招生 E 組(生物資源暨農業科

技)  
書面審查 

300 04-22840216 

003482 興翼招生 F 組(生物科技暨獸醫) 書面審查 300 04-2284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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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未完成報名退費申請表」 

考生姓名  
繳費 
代碼  

身分證字號 
（請務必端正填寫）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轉
帳
帳
號 

退    

費 

銀行 
銀行： 

分行： 

帳號： 
 
 

戶名（限考生本人） 

郵局 
局     號 帳   號 戶名（限考生本

人） 

               

應附證件 
（不予退還） 

1.繳費收據正本（ATM 交易明細表或臨櫃繳費收據聯）。 
2.身分證影本。 
3.退費帳號存摺正面影本。 

審    核 
（考生勿填） 

招生委員會章戳： 

備 註 

1.完成報名手續者，不得申請退費。已繳交報名費但未於審查資料上傳時

間內完成審查資料上傳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可申請退費。退費金

額為指定項目甄試費扣除作業處理費 100 元後之金額。 
2.請填妥本申請表並貼足郵資連同應附證件，於 109 年 4 月 16 日前（以

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掛號郵寄：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招生暨資訊組」收。 
3.證件不齊或逾期申請者，一概不予退費。 
4.如有疑問，請電洽招生暨資訊組 04-22840216。 
5.如經審核通過，本校出納組約於 5 月下旬撥款至申請帳戶內。 



33 

附表三 

國立中興大學109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學歷切結書  

本人（     ）參加 貴校 109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考試，因所持國

外(或香港澳門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學歷證件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尚未完成經我國

駐外館處驗證之程序，請准予先行報名。本人保證於錄取後註冊時，繳驗符合前開

程序驗證完成之正式學歷證件、歷年成績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及內政部移民署核

發之入出國紀錄證明。若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不符 貴校報考資格及條件，本人自

願放棄錄取資格，絕無異議。  

此 致  

國立中興大學  

本人所持學歷證明文件資料如下： 

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學校名稱（英文全名）：              

                                     

學校所在國及州、省、郡別（英文全名）：                  

考生姓名（簽名）：                 

家長（監護人）：                   

報考學系（組）：             

學測應試號碼：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請填妥本表後，連同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學歷證件影本、歷年成績證明及入出國紀錄證明影本一併寄出以利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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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四 

國立中興大學 109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持大陸學歷切結書  

本人（     ）參加 貴校 109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考試，因所持大

陸高級中等學校學歷證件，尚未完成經大陸公證處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驗證及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採認證明之程序，請准予先行報名。本

人保證於錄取後註冊時，繳驗符合經前開程序檢覈採認之正式學歷證件，若未如期

繳交或經查證不符 貴校報考資格及條件，本人自願放棄錄取資格，絕無異議。  

此   致  

國立中興大學 

本人所持學歷證明文件資料如下： 

大陸學校名稱（全名）：                       

學校所在地（含省、市、區、縣、市別）：             

                                     

考生姓名（簽名）：                 

家長（監護人）：                   

報考學系（組）：             

學測應試號碼：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請填妥本表後，連同大陸學歷證件影本及歷年成績證明及入出國紀錄證明影本一併寄出，以利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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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申請書暨回覆表(傳真受理) 

考生姓名：         報考學系（組、學程）：         

連絡電話：         學測應試號碼：                 

 

申請複查項目 

（由考生自行填寫） 

原成績 

（由考生自行填寫） 

複查成績 

(由複查人員填寫) 

   

   

   

   

複查結果說明 

 

 

 

 

 

承辦人：       日期：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考生如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有疑義，可提出複查成績申請。 
二、本申請書內各項資料請詳實填寫，連同甄選總成績單以傳真（04-

22857329）方式，於複查申請期限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傳真

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傳真是否成功，電話：04-22840216。 
三、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筆試僅就該科成績是否登錄錯誤、加總錯誤、

漏閱答案等情形為範圍，不得提出重閱或重審，亦不得要求檢視。 

四、申請複查成績期限至 109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止，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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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獲統一分發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大學存查聯 

姓名  手機號碼  電話  

身分證號碼 
（居留證號碼）  

109 學測 
應試號碼  

本人獲分發至國立中興大學                   學系            組，因故放棄入學資格，特

此聲明。      此致 
                        國立中興大學 

錄取生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國立中興大學 
教務處蓋章 

 
放棄日期 

(由考生填寫) 109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獲統一分發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錄取生存查聯 

姓名  手機號碼  電  話  

身分證號碼 
（居留證號碼）  

109 學測 
應試號碼  

本人獲分發至國立中興大學                   學系             組，因故放棄入學資格，

特此聲明。      此致 
                       國立中興大學 

錄取生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國立中興大學 
教務處蓋章 

 
回覆日期 

(由大學填寫) 
1 0 9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獲分發之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應由本人親自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

後，於 109 年 5 月 25 日前（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以「限時掛號」郵寄至【402 臺
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國立中興大學 招生暨資訊組】，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
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2. 逾上述放棄截止日，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向本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惟一律不得參加
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
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另得否報名參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
悉依該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定辦理。 

3. 本校收到聲明書後將於聲明書上蓋章，第一聯由本校存查，第二聯以掛號方式寄還考生。 
4. 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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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國立中興大學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身心障礙或因其他特殊情形考生考場服務申請表(傳真受理) 

考生姓名  報考學系/學程  

身分證字號  性別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考生應考申請之服務項目（未勾選項目，視同不需要） 

項 目 考生申請之服務項目（請勾選） 審查核定結果 
（考生勿填） 

1.提前入場就座 □需要（提前 5 分鐘進入試場就座） 
□不需要 

□同意 
□不同意 

2.延長筆試時間 
(不受理突發傷病申請) 

□需要（每科目之考試時間，依一般考試時

間再延長至多 20 分鐘） 
□不需要 

□同意 
□不同意 

3.放大試題 
(不受理突發傷病申請) 

□需要（原各頁試題放大至 A3 紙張） 
□不需要 

□同意 
□不同意 

4.安排一樓或有電梯之試

場 
□需要 
□不需要 

□同意 
□不同意 

5.個人攜帶輔具 
□檯燈 □放大鏡 □點字機 □盲用電腦  
□輪椅 □助聽器 □特製桌椅 
□其他： 

□同意 
□不同意 

個人補充說明：  
 

1.考生申請延長筆試時間者，另須繳交「醫療單位（衛生福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或地區教學醫

院）認定功能性障礙之證明文件」正本及「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各 1 份，經審核確定可延長時間者，

其延長時間至多以 20 分鐘為限。 
2.考生若無申請延長筆試時間，而僅申請其他服務者，僅須繳交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惟經本校要求應檢

具正本或其他相關證明者，考生仍須繳交。 
3.◎身心障礙考生（有特殊服務需求者）：請務必於繳費期限截止前，傳真至 04-22857329 本校招生暨資訊

組，並請註明報考之學系/學程及姓名。若未依限提出並出具證明文件者，一律不予受理。 
◎突發傷病考生（有服務需求者）：最遲須於考試舉行 3 個工作日前，向本校招生暨資訊組(聯絡電話 04-
22840216)提出書面申請。 

4.對於考生所申請填寫本表之服務項目，須經本校審核確定，始可辦理。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本表內容各項資料及繳驗之證明文件確實為本人所有，且同意提供予本校辦理大學

個人申請招生作業使用。 

個人資料當事人簽名：                                     日期：10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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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 

本校     高鐵烏日站免費接駁車時刻表 
※接駁日期：109 年 4 月 23 日(四)、4 月 24 日(五) 

高鐵烏日站本校行政大樓 

發車時間 

本校行政大樓高鐵烏日站 

發車時間 

（Ａ）  7:30 （Ａ） 10:00 

（Ｂ）  8:00 （Ｂ） 11:00 

（Ａ）  9:00 （Ａ） 12:00 

（Ｂ） 10:00 （Ｂ） 13:00 

（Ａ） 11:00 （Ａ） 14:00 

（Ｂ） 12:00 （Ｂ） 15:00 

（Ａ） 13:00 （Ａ） 16:00 

（Ｂ） 14:00 （Ｂ） 17:00 

※考生搭乘接駁車注意事項： 
一、請考生配戴口罩，當天將全面實施體溫量測，如搭乘當天額溫超過 37.5℃者，將不得搭乘。 
二、（Ａ）、（Ｂ）為車班代號，接駁車為 40 人座大巴士。 
三、本接駁車係屬免費服務性質，因座位、發車時間均有限制，也可能因交通狀況或其他因素，

無法掌控抵達本校時間。敬請考生及家長預先規畫，自行考量是否搭乘。 
四、考生如欲搭乘本校接駁車者，請於 109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20 日 17:00 前至本校招生資訊

網報名登記(網址：http://recruit.nchu.edu.tw/)。搭乘接駁車以完成登記的考生優先，搭乘車次

人數額滿為止，完成登記者，最晚將於乘車前二日簡訊及 e-mail 通知。請登記的考生提早

10 分鐘於高鐵烏日站一樓 7 號出口集合，準時發車。搭乘接駁車者，請全程戴口罩。遲到

考生請自行改搭乘其他交通工具。 
五、由本校行政大樓開往高鐵烏日站的接駁車，依時刻表時間不點名準時發車。 
六、接駁車從高鐵烏日站到本校，車程大約 40 分鐘。如改搭計程車車資約 300 元。 
七、如有自行開車到本校者，可於校門口駐警隊處，出示甄試通知單免費進出本校校園。 
八、屆時新冠肺炎疫情如有變化，致本接駁服務有所變動，將另行公告。 
九、搭乘接駁車聯絡電話：04-22840216#32 蔡小姐。  

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
http://recruit.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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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立中興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108.8.27 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第 5 條) 

第一條  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特訂定「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監試或試務人員為執行本辦法各項規定，得對可能擾亂試場秩序、妨害考試公平之情事進行及

時必要之處置或查驗各種可疑物品，考生應予充分配合，否則依其情節輕重提報議處。 

一般事項 
第三條  考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一、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舞弊。 
三、集體舞弊行為。 
四、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第四條  考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一、夾帶、抄襲、傳遞、交換答案卷。 
二、以自誦或暗號告人答案。 
三、故意將答案供人窺視抄襲。 
四、相互交談，經制止不聽。 
五、意圖窺視他人答案或意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經制止不聽。 

第五條  考生入場前，應確實關閉行動電話(或取出電池)及手錶之鬧鈴設定；入場後，除准考證及考試必

需用品外，所有物品均應立即放置於臨時置物區。考生攜帶入場(含臨時置物區)之手錶及所有物

品，出現下列情事之一者，依下列方式分別論處： 
一、發出聲響或影響試場秩序，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 
二、未經試務或監試人員檢查即使用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 
三、將書籍、紙張或具有通訊、記憶或收發訊息等功能之各類電子器材(如行動電話、PDA、電

子翻譯機、IPAD、穿戴式裝置等)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扣減其該科成

績 5 分。 
四、除系所規定部份考科得使用計算機作答者外，不得攜帶計算機入場；違規使用計算機者扣

減其該科成績 5 分。 
前項各款違規情節重大者，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六條  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飲水、抽菸、嚼食口香糖等、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初犯者扣

減其該科成績 2 分；再犯者即請其離場，並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情節重大者，取消其考試資

格。考生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考試中飲水或服用藥物時，須於考試前持相關證明報備

同意，在監試人員協助下飲用或食用，違者依其情節比照前項規定論處。 

入場及作答前事項 
第七條  考生於預備鈴響時即可入場，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試題，且不得書寫、畫記、作答，違

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經制止後仍再犯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不得

入場，經監試人員制止仍強行入場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八條  考生於每節應試時，皆應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正本(身分證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或駕照或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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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內護照、或附有相片之健保 IC 卡)入場應試。如發現考生身分與報名資料不符，則不准應試，

考生不得異議。考生未帶准考證或身分證件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考生未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時，經監試人員查核身分證件，並確認係考生本人無誤者，先

准予應試。惟至當節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前，准考證仍未送達或未申請補發者，扣減當日

各科成績 2 分。 
二、考生未攜帶身分證件入場應試時，監試人員應請試務人員拍照存證後，先准予應試。惟至

當節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前，身分證件仍未送達者，扣減該科成績 2 分。考生並應於 2 個

上班日內親自攜帶身分證件正本至本校招生承辦單位辦理驗證手續，未辦理驗證手續者各

科成績不予計分。 
第九條  考生應按編定之試場及准考證號碼入座，並於開始作答前，確實檢查座位號碼與准考證號碼是

否相同，如有錯誤，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 
一、作答後發現在同一試場坐錯座位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考生自行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 
(二)經監試人員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 
(三)經監試人員發現交換座位應試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二、作答後發現誤入試場應試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同一分區且在考試開始 20 分鐘內發現者，由試務人員陪同考生至規定試場應試並比照

前項各款論處。 
(二)在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始發現或為不同分區者，一律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條  考生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試題冊、答案卷是否齊備、完整，並檢查答案卷之准考證號碼是

否正確，如有缺漏、污損或錯誤，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凡經作答後，始發現錯用答案卷

者，依下列方式分別論處： 
一、考生自行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 
二、經監試或試務人員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

成績。 

作答事項 
第十一條  考生應遵循監試人員的指示，配合核對准考證與身分證件，考生不得拒絕亦不得據以請求加

分或延長考試時間，否則依其情節提報議處。 
第十二條  考生應保持答案卷之清潔與完整，違者依下列規定分別論處： 

一、撕毀答案卷或竄改答案卷上之准考證號碼或條碼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二、無故污損、破壞答案卷，或在答案卷上顯示自己身分或姓名、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

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三條  考生書寫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筆，並應依照試題冊及答案卷上之規定作答，違者依下列規

定分別論處： 
一、未使用黑色或藍色筆書寫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但各考科如有特殊作答規定者，從其規

定。 
二、考生應在作答區內作答。答案寫在試題冊或在作答區以外的地方作答，或違反其他作答規定

者，該部分不予計分，並得依情節輕重加重扣分。 
三、因字跡潦草或未標明題號等情事，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認答案者，其該部分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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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冊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如答案卷或文具不慎掉落，應舉手通知監試人員後再行撿拾，否則依其情節輕重提報議處。 
第十五條  考生不得在答案卷、試題冊以外之處抄錄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如於當節考試結

束前將抄錄之答案強行攜出試場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六條  考生未經監試人員許可，一經離座，即不得再行修改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並得

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考生因病、因故(如廁等)須暫時離座者，須經監

試人員同意及陪同下，始准離座，違者依其情節比照前項規定論處。考生經治療或處理後，

如考試尚未結束時，仍可繼續考試，但不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 
第十七條  考生於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違者依下列方式分別論處： 

一、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 
二、經警告後仍繼續作答者，再加扣其成績 3 分。 
三、情節重大者，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離場事項 
第十八條  考生入場後，於考試開始 60 分鐘內不得離場，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經監試人員制止仍強行

離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考生因生病或特殊原因經監試人員同意於考試開始 60 分鐘內離

場者，應由試務人員安置於適當場所至考試開始 60 分鐘為止，違者依其情節比照前項規定論

處。 
第十九條  考生應於離場前將答案卷及試題冊交給監試人員驗收，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逕將答案

卷或試題冊攜出試場外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二十條  考生於考試開始 60 分鐘後、考試結束鈴(鐘)聲響前離場，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高聲喧譁或

宣讀答案，經制止不聽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其他事項 
第廿一條  考生之答案卷若於試場內或於考試結束後遺失，考生應依規定補考，拒絕者其該科以零分計

算。 
第廿二條  本辦法所列扣減違規考生成績之規定，均以扣減各該科成績至零分為限。 
第廿三條  其他未列而有影響考試公平、試場秩序、考生權益之事項，提請校級招生委員會討論，依其

情節予以適當處理。 
第廿四條  凡違反本辦法並涉及重大舞弊情事者，通知其相關學校或機關依規定究辦，若因此侵害本校

權益者，本校將依法提起告訴，追究其賠償責任。 
第廿五條  本辦法經校級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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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立中興大學各學院、學系 (學程)學士班獎助學金一覽表 
※詳細獎助學金資訊請至各學系(學程)或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本表僅供參考※ 

學系(學程)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簡述 金額及人數 

中國文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

系系友捐贈助學金 
檢附前學期成績單、申請信函(包括家庭狀況敘述、

年收入、單據影本綜合所得在60萬元以下者 
依申請人數及家庭狀況核

定，最高 1 萬元 

外國語文學系 
田露蓮、孫寶珍教授英

文獎學金 
本系三年級學生，前學年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均達

80 分以上，且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助學金 
大學部與進修學士班各 1
名，每名 4,500 元 

管理學院 
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

創業學分學程獎助學金

實施辦法 

選修本院創業學分學程或生技產業管理暨創業學程

課程，參與創業競賽活動表現優秀者 

 助學金：選修創業學程

者，每組3仟元。教學助

理助學金由審議小組審

查後核撥 
 獎學金：參與創業競賽表

現優秀者，獎金1~3萬元 

財務金融學系 
財團法人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 各學科均及格且總平均及操性達80分以上 
 家境清寒者優先推薦 

大學部 2 名，每名 3 萬元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

學系急難救助金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 家境清寒就學發生困難。 
 因傷病住院醫療，家庭經濟困難，無力負擔醫療費

用。 
 家庭突遭變故，致生活陷入困境。 
 其他偶發事件，而需救助者。 

最高金額7萬元 

行銷學系 廖士毅教授紀念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成績80分以上 每名8仟元，每學年4名 

行銷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農產運銷

暨行銷學系系友會行銷

學人獎學金 

 優秀獎學金：歷年學業與操行達80分以上。 
 清寒獎學金：歷年學業與操行達70分以上，且未有

任何一科不及格。 
每名1萬元，每學年3名 

會計學系 徐光前會計師獎助學金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 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且每科成績均及格，操行

成績平均80分以上者。 
 低收入戶、單親家庭極需幫助者或清寒家庭者優

先。 
 未領有其他獎助學金者。 
 由師長或主任推薦，有特殊表現者。 
 在學術期刊發表會計相關文章。 

 每名1萬元 
 本系可推薦每學年3名以

內 

會計學系 
中國主計協進社設置主

計獎學金 

 同一學年上下兩學期平均學業總成績均在80分以

上及操行均列甲等者。 
 有志服務政府機關從事主計工作者。 
 三、未向其他方面領取獎學金者。 

 每名2萬元 
 主辦單位擇優錄取30名 

會計學系 
宋作楠先生紀念獎助學

金 

 會計系二年級(含)以上大學部在校學生，並經系主

任推薦。 
 家境清寒需要財務補助。 
 申請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75分以上或全班排

名達前50%。 
 四、申請前一學年操行成績80分以上。 

 每名6萬元 
 主辦單位擇優錄取24名 

會計學系 
KPMG暨財團法人財經

研究教育基金會獎助學

金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 大學三年級(含)以上學生上學期之總成績平均八十

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 
 研究所學生上學期總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且操行

 學士班每名2萬元 
 碩士班每名2萬5仟元 
 主辦單位擇優錄取35名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index.html
http://ba.nchu.edu.tw/news/news.php?Sn=561
http://ba.nchu.edu.tw/news/news.php?Sn=561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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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學程)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簡述 金額及人數 

成績八十分以上者。  
 家境清寒或領有殘障手冊或具原住民身份需要財

務補助者。 

法律學系 
蘇顯騰系友清寒優秀學

生獎助學金 

 供本系在校學生申請，且家清寒者為優先。 
 歷年操行成績均達80分以上，且學科成績無不及格

者。 
 未受(校內外)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者優先核給。 

名額及獎學金金額由本學

系系務會議決定 

理學院 興理學業傑出獎 學業成績傑出、品行優良、未獲懲處 
每名3千元，數學領域9名；

化學、物理各6名 

理學院 興理學業優良獎 
前學年學業成績名列全班前20%、品行優良、未獲懲

處 
每名1千元。數學領域9名；

化學、物理各6名 

化學系 陳如珍老師愛心服務獎 由導師推薦人選及提供具體愛心服務事蹟者 每名獎金 2 萬元。 

化學系 
中興大學化學系清寒勤

學獎勵 
 前學年學業平均70分以上 
 家庭年收入低於70萬元者 

每名上下學期各發給 1 萬

元，以 3 名為原則 

化學系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

公司獎學金 
前學年專業學科、學業總平均及操行均達80分以上

者 
大三、大四各一名，每名

3 萬元。 

化學系 

財團法人禾伸堂社會福

利慈善基金會國立中興

大學化學系優秀學生獎

助學金 

 前學期成績平均80分以上及操行成績85分以上 
 家境清寒者優先 

每學期推薦大學部 3 名。

總補助名額為 2~3 名，每

名 1 萬元。 

物理學系 
興理學業傑出獎、 
興理學業優良獎 

 傑出獎：大學二至四年級學業表現傑出者 
 優良獎：大學二至四年級學業表現前20%者 

 傑出獎：3千元、優良獎：

1千元 
 大二各2名、大三至大四

各1名 

應用數學系 
模帝科服務學習獎助學

金 
 協助本系發展或服務表現優良者 
 家境清寒者 

每名每學期3萬元，每年4
名。 

應用數學系 
郭鏡冰教授紀念獎助學

金 
成績優秀或家境清寒者 每名2萬元，每年3~4名。 

應用數學系 采威服務獎助學金 
擔任系學會幹部、班級幹部等，或對系所務活動有具

體傑出貢獻者 

 服務傑出獎：每名1萬5千
元，每年1名。 
 服務優秀獎：每名1萬元，

每年2名。 

應用數學系 
建程教育基金會獎助學

金 
 學年總平均成績70分以上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 家境清寒者 

每名1萬元，每年3名。 

應用數學系 鐵應數碰碰獎助學金 清寒學生優先，另鼓勵成績優秀學生次之 每名6萬元，每年2名。 

應用數學系 急難救助金 家庭突遭重大事故者 每名1~3萬元。 

工學院 億豐．粘銘獎助學金 
工學院機械系、化工系學生，學業排名全班前50%。

(大一新生以高中畢業成績申請)，檢附清寒證明。 
每學期申請，每名10萬元，

不限人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

學系天源義記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獎助學金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60分以上，且無不及格科目，

操行成績80分以上。 
學士班6名，每名5萬元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

學系志聖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獎學金 

大學部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70分以上，無不及格

科目，操性成績80分以上 
學士班若干名，每名1萬元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

學系陳林彩娥女士清寒

前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前 60%及操行成績 80 分以

上，家境清寒者。 
每學年三名(可分上、下學

期申請)，每名捌仟元。 

http://science.nchu.edu.tw/index.php/zh/c-menu-5
http://science.nchu.edu.tw/index.php/zh/c-menu-5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140.120.9.59/index.php?lang=zh
http://science.nchu.edu.tw/index.php/zh/c-menu-5
http://www.engineer.nchu.edu.tw/chinese/
http://www.me.nchu.edu.tw/intro_scholarship-ch-st%20.htm
http://www.me.nchu.edu.tw/intro_scholarship-ch-st%20.htm
http://www.me.nchu.edu.tw/intro_scholarship-ch-st%20.htm
http://www.me.nchu.edu.tw/intro_scholarship-ch-st%20.htm
http://www.me.nchu.edu.tw/intro_scholarship-ch-st%20.htm
http://www.me.nchu.edu.tw/intro_scholarship-ch-st%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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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學程)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簡述 金額及人數 

勤學獎助學金辦法 

環境工程學系 系友會大學生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 共6名，每名1萬元 

環境工程學系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

社勤學獎學金 
大一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大二大三學生前學年學業

成績在 80 分以上 
若干名，每名4萬8千元  

環境工程學系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

業營造業同業公會獎學

金 
歷年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 5萬元(不定期獎助)，1名 

環境工程學系 
中欣工程行劉志祥先生

獎學金 
歷年成績 80 分以上且無不及格科目，家境清寒學生

則成績在 75 分以上 
每學期5千元，共6名 

環境工程學系 李季眉教授獎學金 
修習環境微生物學與環境微生物學實驗或修習環工

單元操作與環工單元操作實驗，成績優異者 
共4名，每名1萬元 

環境工程學系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優

秀環境工程學生獎學金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在 80 分以上 1名，每名1萬元 

環境工程學系 系友會特殊貢獻獎學金 有特殊貢獻者 共3名，每名5萬元 

環境工程學系 
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獎學金 
學年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家境清寒優先 共7名，每名1萬元 

環境工程學系 環工系大學部成績優異

學生甄試碩士班或逕讀

博士班獎學金 
不需申請 

最多10名，依名次發放，

1萬~5萬元不等。 

環境工程學系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獎學金 
請上本系網站查詢 每學期6名，每人5千元 

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獎勵優秀

學士班新生入學辦法 
請上本系網站查詢 3萬元，免繳當學期學雜費 

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學

士班玫讀研究所獎勵 
請上本系網站查詢 2名補助學雜費基數 

化學工程學系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

公司獎學金 

前學年專業學科成績平均、學業總平均及操性成績

均達八十分以上者，及該學年度未領取其他獎學金

之證明 
每名2.5萬元，每年1名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

學系學生助學金 
前兩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在60分(含)以上 

每名每年至多2萬元為原

則 

化學工程學系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

會獎學金 
前學年成績達前20%者，且每科成績均須及格 每年1名，每名5萬元整 

化學工程學系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

會獎學金 
前一學年成績達全系前20%者  每名5萬元。每年1名 

化學工程學系 億豐‧粘銘獎助學金 有家境清寒證明且前2學期成績達班排名前50%者 
每學期皆可申請，每名10
萬元。每年擇優錄取50名
為原則 

化學工程學系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獎學金 
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80分以上，各學科皆及格 合計6名，每名3萬元整。 

化學工程學系 李長榮福聚教育基金會

優秀學生獎 
 學期成績80分以上 

 擇優錄取，全國約20名 
 每名最高6萬元 

化學工程學系 
華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優秀獎學金」 
大三、大四學生前一學期成績平均達80%，在學無懲

處記錄，操性成績達80分、無學科不及格 
每名1萬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獎學金 

前二學期之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含)且無記過處

分者，前二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含)，且皆

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大二以上2名，每名5萬元。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20&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12&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12&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7&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7&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7&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6&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6&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21&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22&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22&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26&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27&pageno=1
http://www.ev.nchu.edu.tw/wb_document021.asp?c=1&ano=27&pageno=1
http://www.che.nchu.edu.tw/wb_main.asp?uno=f01
http://www.che.nchu.edu.tw/wb_main.asp?uno=f01
http://www.che.nchu.edu.tw/wb_main.asp?uno=f01
http://www.che.nchu.edu.tw/wb_main.asp?uno=f01
http://www.usif.org.tw/PDF/scholarshipRule_105.pdf
http://www.usif.org.tw/PDF/scholarshipRule_105.pdf
http://www.usif.org.tw/
http://www.usif.org.tw/
http://www.che.nchu.edu.tw/Pic/Announcement/1540_%E5%84%84%E8%B1%90%E7%B2%98%E9%8A%98%E7%8D%8E%E5%8A%A9%E5%AD%B8%E9%87%91%E5%AF%A6%E6%96%BD%E8%A6%81%E9%BB%9E.pdf
http://sthousing.nthu.edu.tw/scholarship/docs/1254897.pdf
http://sthousing.nthu.edu.tw/scholarship/docs/1254897.pdf
http://www.lcygroup.com/lcygroup/tc/scholarship_program.asp
http://www.lcygroup.com/lcygroup/tc/scholarship_program.asp
http://www.mse.nchu.edu.tw/news/news.php?Sn=2445
http://www.mse.nchu.edu.tw/news/news.php?Sn=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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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學程)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簡述 金額及人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清寒學生工讀獎助金 本系清寒學生，獎勵其品學，符合條件者均可申請 
每名最多5萬元，人數不

限。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

會獎學金 
前一學年成績達全系前20%者，且每科成績均須及

格。家境清寒者優先 
每學年1名，每名5萬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華通電腦優秀獎學金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80分，在學期間無任何懲處紀

錄。操行成績達80分(或甲等以上)，無學科不及格 
每學期三年級、四年級在

學學生各1名，每名1萬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

基金會工商學生清寒獎

學金 

現就讀於國內公私立大學(院)工商相關學系之大學

日間部學生，其前學期學科平均成績80分及操行成

績甲等以上。 

全國每學期上限100名，每

名3萬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

會優秀工程學生獎學金 
在學期間之學業總平均75分以上，操行成績均為甲

等。 
全國每年遴選10名為限，

每名3萬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

會沈怡獎學金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操行成績皆在80分以上

者，具備家境清寒證明。 
全國每年遴選2名為限，每

名3萬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李長榮福聚教育基金會

優秀學生獎 
 學期總成績80分以上和操行成績80分以上者。 

擇優錄取，全國約20名，

每名最高6萬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正泰特殊金屬獎助學金 

 機械與材料相關科系，並修習過金屬熱處理相關課

程在校生，且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優異者。 
 檢具就讀科系主任推薦書。若具清寒身份的學生，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各校每科系推薦人數以不超過

八名為原則。 

擇優錄取，全國約50名，

每名獎助學金1萬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中華民國粉體及粉末冶

金協會獎學金 

 機械與材料相關科系，並修習過粉體及粉末冶金相

關課程在校生，且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優異者。 
 檢具就讀科系主任推薦書。若具清寒身份的學生，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各校每科系推薦人數以不超過

三名為原則。 

擇優錄取，研究所每位

12000元；大學每位8,000
元。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

與工程學系獎學金 

大學分發學生中其指定考試成績超過(含)本系最低

錄取分數加 40 分者，或大學個人申請、繁星推薦管

道入學之新生其學科能力測驗達本系採計科目(國
英數自)55 級分(含)以上者，或個人申請 APCS 組程

式設計觀念題及程式設計實作題合計達 9 級(含)以
上者 

每名五萬元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

與工程學系獎學金 
本系必修課程表現優異者 

1 千元/每一必修課程至多

3 名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

與工程學系獎學金 
本系學生參加全國或國際性競賽，表現優異並獲獎

者 
依比賽性質頒發 1 千至 1
萬元不等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

與工程學系獎學金 
本系學生於在學期間參加校外英文檢定考試，成績

達到標準者 
補助報名費用 50%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

與工程學系獎學金 

本系在學學生同時符合下列資格者 
 大學部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七十分(含)以上，研

究所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含)以上，且未

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並未曾受過記過以上處分

者。 
 家境清寒(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身心障礙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重大災害受

災戶。 

每名 5 千元，每學期 5 名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

院 
佳美菁英獎助學金 

品行良好、英文佳者。畢業後有意願至佳美公司海外

工廠長期發展者優先考慮。 
每年3名，每名5萬元，並

補助學雜費住宿費。 

農藝學系 農興獎學金 學業成績70分以上，需急難救助或家境清寒者 學士班3名，每名1萬元  

http://www.mse.nchu.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2
http://www.usif.org.tw/
http://www.usif.org.tw/
http://www.lcygroup.com/lcygroup/tc/scholarship_program.asp
http://www.lcygroup.com/lcygroup/tc/scholarship_program.asp
http://www.lcygroup.com/lcygroup/tc/scholarship_program.asp
http://www.lcygroup.com/lcygroup/tc/scholarship_program.asp
http://www.lcygroup.com/lcygroup/tc/scholarship_program.asp
https://goo.gl/Zpb3iX
http://www.nchu.edu.tw%7Ea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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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學系 阿嬷獎學金 學業成績70分以上，家境清寒者 學士班4名，每名1萬元 

農藝學系 木林獎學金 
有從事義工之具體事實、推廣系上活動之具體表現、

有創業之規劃、成績不限 
學士班4名，每名1萬2千元 

園藝學系 
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

基金會 
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業成績優異操行成績 85分以上

者，由班導師推薦 
每學期 3 名；每名 1 萬元 

園藝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績優獎學金辦法 
前學年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以清寒學生優先 

每學年 7 名，獎學金依委

員會議決議 

森林學系 孫海基金會獎學金 前2學年品學兼優者 學士班2名，每名2萬元 

森林學系 陳天信基金會獎學金 前兩學年品學兼優者 學士班2名,每名2萬元 

森林學系 能高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學士班每名6仟元 

森林學系 新化植物園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學士班二至四年級各2名，

每名4仟元 

森林學系 劉慎孝教授夫人獎學金 前學期平均學業成績達80分以上者 每名5仟元，每學期1~2名 

森林學系 中華林學會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操行成績75分以上 學士班2名，每名6仟元 

應用經濟學系 熱心社會服務獎學金 前一學年課業平均成績70分以上 每學年1名，每名6千元 

應用經濟學系 
許志義系友清寒優秀學

生獎學金 
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與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 家境清寒者、低收入戶證明 

每學年1名，每名1萬元 

應用經濟學系 高希均系友獎學金-清寒 家境清寒且全班排名前50%者 每學年2名，每名3萬元 

應用經濟學系 
高希均系友獎學金-成績

優秀 
成績優秀者 每學年1名，每名4萬元 

應用經濟學系 文振獎學金-奮發圖強 前一學年成績單、清寒證明及書面說明 每學年3名，每名3萬元 

應用經濟學系 文振獎學金-成績優秀 前一學年成績單 每學年2名，每名5千元 

應用經濟學系 學業優秀畢業生獎學金 
 歷年學業平均成績須為全班前10名者 
 家境清寒者優先 

每學年1名，每名6千元 

應用經濟學系 
詹德山先生孝親紀念獎

學金 
 有孝親之具體事蹟、表現者 
 無記過以上之處分 

每學年2名，每名1萬元 

應用經濟學系 
加特福獎學金(個人 /團
體) 

在學期間一至二年內參與之創新服務相關活動事

蹟、報告書或所頒發之相關競賽證明。 
每學年5名為原則，每名2
萬元。 

應用經濟學系 
高希均知識經濟研究室

獎學金 
須提出一年至少兩項活動之企畫書 

每學年2名/組，每名/組5萬
元 

應用經濟學系 
廖聰誼系友急難救助金

及優秀學生獎學金 

急難救助金： 
 因傷病住院醫療，而家庭經濟困難，無力負擔醫療

費用。 
 家庭突遭變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 
優秀學生獎學金： 
 獎勵品德優秀，操行成績達87分以上，及協助系務

發展或業務有具體貢獻者 

 急難救助金不限名額，

同一情事以一次為限 
 優秀學生獎學金每年至

多5名 

植物病理學系 
簡錦忠博士紀念獎學金

辦 

前學年學業成績80分以上 每年1名，每名8仟元 

http://www.nchu.edu.tw%7Eagro/
http://www.nchu.edu.tw%7Eagro/
http://www.for.nchu.edu.tw/
http://www.for.nchu.edu.tw/
http://www.for.nchu.edu.tw/
http://www.for.nchu.edu.tw/
http://www.for.nchu.edu.tw/
http://www.for.nchu.edu.tw/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http://nchuae.nchu.edu.tw/index.php?news_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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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學程)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簡述 金額及人數 

植物病理學系 羅清澤教授獎學金 
 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均達80分以上者 
 未受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優先核給 

獎學金4仟元，名額若干

名。 

植物病理學系 
植物病理學系學生助學

金 

 家境清寒致就學發生困難者。 
 新申請者無成績限制。再次申請者，學期成績須達

70分以上 

每月 3 仟元，每學期至多

以 4 個月計 

植物病理學系 
孫守恭教授植物病理學

術獎勵金 
 本系大學部3年級以上學生，於植物病理學科領域

有特殊表現者 
至多 5 名，每名 1 萬元 

植物病理學系 陳忠純醫師獎學金 
 本系大學部2年級以上學生 
 學業與操行成績優良者 
 家境清寒或具遭逢奢大事故證明者優先核給 

每年3名，每名1萬5千元 

動物科學系 中華農學會各種獎學金 
 家境清寒為優先 
 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依中華農學會來文為準

(約8000元-10000元) 

動物科學系 振芳獎學金 學業成績總平均 78 分以上 每名2萬元 

動物科學系 
台中市飼料及動物用藥

商業公會清寒優秀學生

獎助學金 

 家境清寒為優先， 
 前一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每名1萬元，名額為1~2名 

動物科學系 
財團法人亨德先生獎學

金 
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且無不及格者 每名1萬5千元 

動物科學系 鄭謀平先生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每名5千元 

動物科學系 陳耀錕教授紀念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80分以上；家境清寒學生學

業成績75分以上 
每名6千元 

動物科學系 
故牟孝彬同學紀念獎學

金 
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80分以上 每名4千元 

動物科學系 
財團法人戈福江先生獎

助學金 
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80分以上，且無不及格者 每名5千~2萬元 

動物科學系 七星農業發展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80分以上；體育成績70分以

上(研究生免) 
1萬5千~2萬元 

土壤環境科學系 盛澄淵教授獎學金 
限大四選修畢業論文者，前學年學業、操行成績均在

80分以上。 
1名，每名5千元 

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盤銘教授獎學金 
限大四選修畢業論文，前學年學業、操行成績均在80
分以上。 

1名，每名5千元  

土壤環境科學系 楊策群教授獎學金 
本系大三、大四學生，前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達80分
以上 

1名，每名1萬元 

土壤環境科學系 莊作權教授獎學金 
本系大二、大三年級學生，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 

大學部2名，各6千元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 
系友會獎助學金 

 獎學金：大學部學業平均80分以上 
 助學金：大學部學業平均70分以上 

每年以 12 萬元為額度，由

系務會議決定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 
三久公司助學金 

 持有中低收入戶證明 
 家境確實困難，並敘明具體事由，經導師確認者 

若干名，視捐款狀況決定

人數及金額 

水土保持學系 周恒教授紀念獎助學金 
 大二以上，前學年學業平均80分以上 
 家境清寒學生其學業成績75分以上 

名額為 5~8 名，每名 5 仟

元 

水土保持學系 
社團法人台北技師公會

獎學金 

 大三、大四學生，已修水保相關學科三科10學分以

上者。 
 前學年成績均及格，總平均75分以上。 
 參與水土保持相關研究者優先考慮。 

名額若干名，每名 2 萬元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陳國信服務獎學金 具服務熱誠且有具體表現事蹟者 名額5名，每名6千元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scholarship/scholarship.htm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scholarship/scholarship.htm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scholarship/scholarship.htm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scholarship/scholarship.htm
http://www.agri.org.tw/award_01.php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scholarship/scholarship.htm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scholarship/scholarship.htm
http://www.nchu.edu.tw/%7Esoil/data/2016/1041224.pdf
http://www.nchu.edu.tw/%7Esoil/data/2016/161002.pdf
http://bimewww.nchu.edu.tw/
http://bimewww.nchu.edu.tw/
http://swcdis.nchu.edu.tw/AllDataPos/DownLoadPos/Root3/21%E6%B0%B4%E5%9C%9F%E4%BF%9D%E6%8C%81%E5%AD%B8%E7%B3%BB%E5%91%A8%E6%81%92%E6%95%99%E6%8E%88%E7%B4%80%E5%BF%B5%E7%8D%8E%E5%8A%A9%E5%AD%B8%E9%87%91%E8%BE%A6%E6%B3%95.pdf
http://swcdis.nchu.edu.tw/AllDataPos/DownLoadPos/Root3/%E8%87%BA%E5%8C%97%E5%B8%82%E6%B0%B4%E5%9C%9F%E4%BF%9D%E6%8C%81%E6%8A%80%E5%B8%AB%E5%85%AC%E6%9C%83%E7%8D%8E%E5%AD%B8%E9%87%91.pdf
http://swcdis.nchu.edu.tw/AllDataPos/DownLoadPos/Root3/%E8%87%BA%E5%8C%97%E5%B8%82%E6%B0%B4%E5%9C%9F%E4%BF%9D%E6%8C%81%E6%8A%80%E5%B8%AB%E5%85%AC%E6%9C%83%E7%8D%8E%E5%AD%B8%E9%87%91.pdf
https://goo.gl/Zpb3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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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學程)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簡述 金額及人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紀念聶灼垣先生暨夫人清寒

助學金 
前一學年成績70分以上，家境清寒，大學部二年級優

先，僑生可申請。 
名額5名，每名1萬元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社團領袖獎助學金 

曾擔任社團領導人，於擔任幹部期間成績達全班前

50% 
名額1名，每名16,800元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紀念蔣啟玲教授獎學金 

修習本系課程6學分以上全數及格，成績優異，未領

其他獎學金。 
名額3名，每名5千元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關懷服務智慧獎學金 

曾參與校內外公益活動，義工服務貢獻，熱心服務，

表現優良者，且前一學年成績達班排名前50%以上 
名額2名，每名2萬元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清勤學獎助學金 

 家境困難需經濟援助者優先。 
 學士班前學年成績60分以上，新生以高中成績申

請。 
名額1名，每名1萬元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佳美菁英獎助學金 

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農藝學

系、園藝學系、植物病理學系、土壤環境科學系、

昆蟲學系、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及國際農企業學

士學程等相關科系之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或碩

士班之學生。 
 畢業後有意願至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海外

工廠（越南、泰國或印尼）長期發展者優先考慮。 
 品行良好，勤奮向學，英文能力佳者。 

每名50,000元，3名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鄭冬祥先生暨鄭陳知非女

士清寒獎助學金 

 家境有困難，就學需經濟援助者優先。 
 具校內外工讀、服務經驗者優先。 
 大學部學生：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60（含）分以上，

操行成績平均80分（含）以上，且無不良紀錄；新

生以高中期間平均成績申請。 
 研究所學生：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0分（含）以上，

操行成績平均80分（含）以上，且無不良紀錄；新

生以大學期間平均成績參考大學部學生標準申請。 

每名10,000元，2名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

位學程 
國立中興大學徐新宏教

授獎學金 
前一學期成績 70 分以上 

名額及獎學金金額由本學

程會議決定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 

財團法人台北市禾伸堂

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優

秀學生獎助學金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操性成績達 85
分壞上，且無任何科目不及格以家境清寒或突遭變

故者優先 
每學期2~3名，每名1萬元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獎學金設置

辦法 
本院大二以上學生每班各一名，前一學年操性成績

82 分以上且學業成績全班前 10%者  
每名5千元。 

生命科學系 陳清義教授紀念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操行成績均需達80分以上，且無任何一

科不及格 
每名5仟元，每學期1名 

生命科學系 李春序教授紀念獎學金 
前學年成績及操行成績須均達80分以上，且無任何

一科不及格 
每名5仟元，每學期2名 

生命科學系 
生科系系友會清寒獎助

學金 
家境清寒者 每名5仟元，名額若干 

獸醫學系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獎學金 
家境清寒或突遭變故需經濟援助者 

每年總額10萬元，依申請

人數審核決定獎助金額 
 

 

https://goo.gl/Zpb3iX
https://goo.gl/Zpb3iX
https://goo.gl/Zpb3iX
https://goo.gl/Zpb3iX
https://goo.gl/Zpb3iX
https://goo.gl/Zpb3iX
http://lifesci.nchu.edu.tw/main.asp
http://lifesci.nchu.edu.tw/main.asp
http://lifes.nchu.edu.tw/main.asp?url=152&cid=12
http://lifes.nchu.edu.tw/main.asp?url=152&cid=12
http://lifes.nchu.edu.tw/main.asp?url=152&cid=12
http://lifes.nchu.edu.tw/main.asp?url=152&c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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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立中興大學建議交通路線： 
一、搭乘火車至臺中車站後轉搭公車： 

(一)在臺中車站前站搭乘統聯客運73線、仁友客運52線到中興大學「興大路」校門口，約

15分鐘。  

(二)在臺中車站前站搭乘臺中客運33、35線到中興大學「興大路」校門口，約15分鐘。  

備註：凡持悠遊卡、一卡通刷卡搭乘臺中市區公車者，享10公里免費，本校距離臺中火車站僅2.7公里，建

議考生搭乘市公車可享免費優惠。 

二、搭乘火車至臺中車站後轉搭計程車：由臺中車站至本校約10分鐘。  

三、搭乘高鐵：搭乘高鐵至臺中站，可轉乘： 

(一)全航客運158線至中興大學「國光路」側門下車。 

(二)臺中客運33線到中興大學「興大路」校門口下車。 

(三)轉乘臺鐵火車：由臺鐵新烏日站至臺中車站，再參考 一、二 的方法至本校。 

四、自行開車建議路線： 

(一)由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78K 中港交流道下，往臺中市區方向臺中港路(臺

灣大道)忠明南路(右轉)興大路(左轉)中興大學。 

(二)由國道 3 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209K 中投(台中)交流道下接 63 線中投快速公路，往

臺中市區方向五權南路忠明南路(右轉)興大路(左轉)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交通路線參考圖 

(本校校門口位於興大路與學府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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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生甄試成績中如有任一科為零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未達各學系（組、學程）所訂之檢定標準者，不予錄取。
	三、錄取生（含正取生、備取生）須依「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規定，向甄選委員會（https://www.cac.edu.tw）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統一分發後，始取得入學資格。
	一、放榜日期：109年5月1日（星期五）。
	二、查詢方式：公佈於本校招生資訊網，網址為：http://recruit.nchu.edu.tw/ 放榜時公告正取生及備取生之學測應試號碼、姓名全名，興翼A至F組僅公告學測應試號碼。
	三、成績單寄發：甄選總成績單訂於109年5月1日下午以「限時專送」方式寄發。
	一、申請期限：109年5月5日（星期二）前，以傳真申請。
	二、請填寫「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申請書暨回覆表」【附表五】各項資料，連同甄選總成績單以傳真方式(04-22857329)於複查申請期限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04-22840216）確認傳真是否成功。
	三、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筆試僅就該科成績是否登錄錯誤、加總錯誤、漏閱答案等情形為範圍，不得提出重閱或重審，亦不得要求檢視。經複查成績若因分數增減致錄取結果有所異動者，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一、錄取本校之考生(含正取生、備取生)，均應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統一分發，始取得入學資格。本校於甄選委員會公告分發結果後一週內寄發分發通知單。
	二、登記就讀志願序時間：109年5月14日至5月15日，每日9:00～21:00止。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其他統一分發相關規定，請詳閱「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第13～15頁。
	一、放棄入學資格申請日期：109年5月25日前(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以限時掛號郵寄辦理。
	二、獲分發之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應由本人親自填妥「獲統一分發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附表六】並經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後，於限期內以「限時掛號」郵寄至【4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國立中興大學招生暨資訊組】，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三、逾上述放棄截止日，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仍應以上述書面聲明書向本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惟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另得否報名參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悉依該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定辦理。
	四、本校收到聲明書後將於聲明書上蓋章，第一聯由本校存查，第二聯以掛號方式寄還考生。
	五、獲分發之錄取生如在甄選委員會公告分發結果之前，已先向其他學制入學管道登記報到（例如四技二專），只要未向本校辦理放棄，本校仍保留考生入學資格，請考生依個人志趣審慎選擇。惟考生確認選擇後，不論是否已逾放棄截止日，仍應盡速向欲放棄之學校辦理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一、本校註冊組將於8月中旬寄發新生入學須知，其內並載明新生報到驗證時間、地點及所需準備證件等，屆時請留意接收信件，如未收到，請上「註冊組網頁」/「新生專區」/「學士班」下載(http://www.oaa.nchu.edu.tw/zh-tw/rs-freshman)。
	二、本校學雜費繳費方式為自行上網列印繳費，相關資訊均於新生入學須知中詳細說明。
	三、關於本校學雜費及學分費繳費標準，請查詢本校教務處網頁：http://oaa.nchu.edu.tw/zh-tw/dean-download/download-list.223；有關獎助學金種類、獎助學金申請方式及就學貸款事宜，請查詢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連絡電話：04-22871084。
	四、錄取考生，如經本校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即取消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開除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若於本校畢業始發覺者，除勒令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五、考生對於本校招生試務或於考試過程中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申訴事件，應依據本校相關辦法規定辦理，並於該情事發生之日起10日內，向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具名申訴書(以掛號信函為之，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其他方式均不受理。
	六、凡報名本甄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提供考生報名資料（含考生基本資料、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及考生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上傳至甄選委員會之書面審查資料）作為本校招生試務、公告錄取名單、報到後轉入本校學籍系統及進行本校相關統計分析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考生如不同意，請於甄試前先行告知本校招生暨資訊組。
	七、如有註冊入學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校註冊組：04-22840212；學雜費繳費問題請洽出納組：04-22873952；有關新生住宿問題請洽住宿輔導組：04-22840552；有關指定項目甄試相關問題請洽招生暨資訊組：04-22840216。

	109-甄試須知附表及附錄
	二、本申請書內各項資料請詳實填寫，連同甄選總成績單以傳真（04-22857329）方式，於複查申請期限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傳真是否成功，電話：04-22840216。


